
放款業務 

一般放款：依擔保品之有無分 1.擔保放款 2.無擔保放款。 

對象：本會正會員、贊助會員、非會員有正當職業與收入者 

金額：依本會不動產估價辦法規定評估之價值貸放；非會員貸款之擔保品以宜蘭縣內之不動

產為限。 

應檢附資料：1.不動產權利書狀。 

            2.身分證正本及印章。 

            3.土地、房屋若為新購者應檢附買賣契約。 

            4. 土地、房屋若有出租者應檢附租賃契約或影本。 

            5.在金融機構總授信額度達新台幣貳仟萬元以上者，應檢附綜合所得稅證明

書。 

統一農貸：為配合農村之農業產銷、加工、經營所需資金，特辦理本貸款。 

          對象、金額、應檢附資料與一般放款相同，惟其貸款用途需與農業生產所需資金為限。 

農業發展基金放款：屬於政策性專案農業貸款，由政府補貼承做之金融單位部份利息，以較優惠之利率

輔導符合條件之農、林、漁、牧業轉型與發展；如擔保能力不足時可送農業信用保

證基金，貸款種類詳如下表： 

備註：點按貸款名稱可詳閱要點 

貸 款 名 稱 
貸款最

高額度 
利率 

貸 款 對 象 及 項 目

農機貸款 

3000萬
(依項目不

同) 
2% 

1.用於購置全新農漁機械或自動化設備(均可含附屬設備)其機種、機型或

牌型，以農委會正式核定者為限。 

2.用於購置經農委會個案核定之全新農漁業自動化設備(均含附屬設備)  

3.用於投資改造(改裝)傳統農業設備為自動化設備，以有關投資計畫經農

委會核定者為限 

輔導農糧業經營貸

款 

1000萬

(依項目不

同) 
2% 

1.台灣地區水稻育苗協進會會員。 

2.領有種苗業登記證之種子繁殖及苗木繁殖業者。 

3.依農場登記規則完成農場登記之農場負責人。 

4.除「農產品市場交易法」第 13 條第 1項第 4款外，依該法設立之農產  品

批發市場經營主體。 

5.取得酒製造業許可執照之農村製酒業者。 

6.協助洋蔥購貯之農民團體。 

7.實際從事茶葉生產、製造、加工之農民或農民團體。 

8.其他專案核准之農糧產業經營者。 

輔導漁業經營貸款 

 

3000萬

(依項目不

同) 
2% 

實際從事下列漁業經營之漁民、漁業(民)團體及生產合作社： 

1.海洋漁業，包含漁撈及養殖。 

2.陸上養殖。 

3.休閒漁業及娛樂漁業。 

4.水產加工及運銷等漁業生產。 

http://www.boaf.gov.tw/boafwww/index.jsp?a=ct&xItem=28222&ctNode=240
http://www.boaf.gov.tw/boafwww/index.jsp?a=ct&xItem=20547&ctNode=240
http://www.boaf.gov.tw/boafwww/index.jsp?a=ct&xItem=20547&ctNode=240
http://www.boaf.gov.tw/boafwww/index.jsp?a=ct&xItem=29628&ctNode=240


提升畜禽產業經營

貸款 

3500萬

(依項目不

同) 

1.5% 
(依項

目不

同) 

1.取得畜牧場登記證書之養牛、養羊、養鹿、養兔、養猪及養禽農民。 

2.取得(或申辦中)登記證書、營運許可證或相關同意文件之畜牧場及禽畜

糞堆肥場。 

3.登記有案之畜牧類(肉品)合作社 。 

 

農民經營改善貸款 

600 萬

(依項目不

同) 
2% 

1.年齡在 18 歲至 35 足歲，從事農業生產之農(漁)民或森林所有人，具備

下列條件之一者： 

(1)高職以上農、林、漁、 牧相關科系畢業生。 

(2)曾受縣(市)級以上農業機關、學校、農(漁)會舉辦之貸款用途相關之農

業專業訓練 30 小時以上。 

(3)從事農業經營有傑出表現者，經縣(市)級以上政府機關表揚；但貸款用

途須與上述表揚內容相關。 

2.年齡在 35 歲以上至 65 歲，從事農業生產之農(漁)民。 

農家綜合貸款 

25萬(依

項目不同) 
2% 

1.農會正會員、農保被保險人或漁會甲類會員 

2.農(漁)民籌措家計、消費及教育等農家生活改 善所需資金。 

改善財務貸款 

300 萬

(依項目不

同) 
3.5% 

本貸款對象以符合下列資格者為限： 

1.具備以下資格之一： 

(1).農會正會員。 

(2).農保被保險人。 

(3).漁會甲類會員。 

(4).領有畜牧場登記證之農民。 

2.既有貸款其原用途為農(漁)業產銷或生活必需，且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：

(1).以統一農(漁)貸科目貸放者。 

(2).以一般放款科目貸放，其用途為農(漁)業產銷用，且核貸時借款人具

會員資格。 

3.既有貸款為民國九十五年六月三十日前已貸放案件，且年息為百分之

五‧五以上。 

4.目前實際從事農(漁)業。 

5.同意本貸款資金全部用於償還既有貸款本息者。 

 

農業產銷班貸款 

300 萬

(依項目不

同) 
2% 

1.依農業產銷班設立暨輔導辦法規定完成登記之產銷班班員 

2.為提供產銷班班員投資於所經營的農場，或為擴大經營業務，發展自動

化、資訊化及商品化等，所須興修農業設施及購買農用資材、生產設備

等資本支出或週轉資金，但購地所須資金非在本貸款核貸用途之列。 

擴大家庭農場經營

規模協助農民購買

耕地貸款 

800 萬

(依項目不

同) 
2% 

1.年齡在 18 歲以上 65 歲以下，購置或交換耕地以實際從事農業經營之家

庭農場農民 

2.家庭農場經營耕地，因繼承經協議由一人繼承以從事農業經營，而需以

現金補償其他繼承人者。 

3.農業學校畢業青年，年齡在 18 歲以上 45 歲以下，購置耕地面積 0.5 公

頃以上，直接從事農業生產者。但購置離農轉業農戶之全部耕地者，不受

此限。 

4.農地重劃區內之現耕農民，購置符合相關相關規定之耕地以從事農業經

營者。 

5.三七五租約耕地之佃農購置地主讓售之耕地以從事農業經營者。 

http://www.boaf.gov.tw/boafwww/index.jsp?a=ct&xItem=20572&ctNode=240
http://www.boaf.gov.tw/boafwww/index.jsp?a=ct&xItem=20572&ctNode=240
http://www.boaf.gov.tw/boafwww/index.jsp?a=ct&xItem=20991&ctNode=240
http://www.boaf.gov.tw/boafwww/index.jsp?a=ct&xItem=28220&ctNode=240
http://www.boaf.gov.tw/boafwww/index.jsp?a=ct&xItem=20378&ctNode=240
http://www.boaf.gov.tw/boafwww/index.jsp?a=ct&xItem=11082&ctNode=240
http://www.boaf.gov.tw/boafwww/index.jsp?a=ct&xItem=20995&ctNode=240
http://www.boaf.gov.tw/boafwww/index.jsp?a=ct&xItem=20995&ctNode=240
http://www.boaf.gov.tw/boafwww/index.jsp?a=ct&xItem=20995&ctNode=240


 

資料來源：農業金融局 


